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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組第 1次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6年 8月 17日(星期四) 下午 3時 

（二） 會議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三） 主持人：林院長全 

（四）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紀錄：簡文強 

（五） 報   告：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DIGI+)方案推動規劃報告 

（六） 發言摘要： 

1. 臺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童理事長子賢： 

(1) 本方案涵蓋面很廣，不一定能預測到 9年後的發展方向，預算應

該要保留一些彈性做滾動式調整。 

(2) 一些創新應用如電動車(自駕車)的發展，需要實驗場域以落實創新

實證，需要更有彈性的法規。 

(3) 應加強協助年輕創業者集資。 

(4) 在政府與民間的分工方面，基礎架構可由政府來做，其他市場

端、應用端的部分應盡量由民間來做。 

(5) 政策優先推動的重點應能搭配對應的資源，例如鼓勵發展數位內

容應用，應引導資源流向內容創作業者，避免資源最終流向傳統

電信通路業者。 

2.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郭理事長台強： 

(1) 應思考通訊頻寬建設如何趕上甚至超越其他競爭國家。 

(2) 期待未來方案的推動能促成對於生產事業核心能力的提升。 

(3) 我國電子支付一直未能突破發展，大陸在一些數位應用方面的進

展已遠遠超過台灣，建議應該要加快速度去發展智慧生活應用，

並藉此發展國際合作。 

(4) 建議可與各地方政府溝通發展具地方特色之實證場域。 

3.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邱理事長月香： 

(1) 世界各國均積極發展數位經濟，且致力於發展最先進的科技與應

用，因此本方案於推動時應該要改變心態，要具有挑戰更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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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圖心。 

(2) 世界各國發展數位經濟時，普遍都缺乏人才，應加強培養人才。 

4. 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黃理事長翠慧： 

(1) 全世界都在爭取人才，我們除了爭取國際人才，更應養成本土優

秀的人才，且要有優秀的國際視野，但應考慮提升我國大學教授

薪資，並增加本土優秀人才出國參與競賽的機會與資源。 

(2) 我國在智慧醫療領域具有國際競爭力，醫院場域很適合發展物聯

網應用，可加強診療紀錄、用藥紀錄之跨醫院資訊交換，也應思

考善用健保所累積之龐大資料量創造 Big Data價值。 

(3) 建議研議放寬新創企業上市櫃資格與條件並對於資訊服務業能有

清楚定義。 

5. 台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林理事長之晨： 

(1) 人才的缺乏是最大的問題，除了鼓勵教師薪資回歸市場機制，對

於數位人才培育的規劃應更積極，不僅大學修習過資訊課程，應

能具備數位專長能夠投入數位資訊產業。 

(2) 當前世界市值前十大的公司，有七家都屬於資訊產業，且都是以

軟帶硬創造價值，因此應加強軟體的研發投資，並秉持以軟帶硬

的思維取代以硬帶軟。 

(3) 推動本方案時宜想辦法借力使力，透過國家政策友善吸引國際最

新的數位經濟創新技術與應用來台落地，例如應吸引全球前五大

做 AI研發的公司來台灣做研發。 

(4) 為發展數位經濟，應增加數位經濟創業者的潛在利益，例如投資

抵減、IPO機制改良，以鼓勵創造優質的新創企業。 

(5) 在發展產業的同時，也應思考新科技的發展可能導致的社會問

題，例如發展 AI、自動車可能造成的結構性失業問題，應思考如

何透過轉職訓練或再就業訓練等方式來因應。 

6. G0V高共同發起人嘉良： 

(1) 本方案之推動未來需要滾動式檢視檢討，應具體透過公民參與來

檢視調整這個方案。 

(2) 政府採購資料應該是公開透明的，但目前工程會的採購資訊是不

開放的，中華電信擁有採購資訊的使用權，期待未來透過本方案



 

第三頁 共五頁 

裝 

訂 

線 

可以加速改善採購資訊公開化的問題。 

7. Open Data開放資料聯盟彭會長啟明： 

(1) 本計畫涵蓋範圍廣泛，需要更多更清楚的論述，多跟外界溝通互

動，讓民眾有感。 

(2) 應鼓勵民間參與資料公開加值應用，在資料經濟領域有很多小規

模的公司不斷出現，但應改良政府的標案機制，避免都被法人接

走標案然後每年因循結案。因應新的數位經濟時代，應重塑民間

與政府的關係，很多事情可以讓民間來做。 

(3) 開放資料、開放政府不能是口號，應有具體作為，建議加速政府

資料跨部門運用之法制研析。 

8. 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謝常務理事清江： 

(1) 人工智慧策略係由科技部主導，期待未來產業的先進科技與學校

的人才培育能有更好的連結，產生更多綜效。 

(2) 計畫內容龐大，建議隔一段時間就應好好檢視，並區分重點工作

之層級，並釐清其成效在社會面還是產業面。 

(3) 智慧製造領域結合了物聯網與人工智慧，建議政府能增加資源投

入。 

9. 台灣雲端運算產業協會劉副理事長瑞隆： 

(1) 本方案期待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解決以前解決不了的問題。在

法規調適的部分應優先調適政府採購法，鼓勵創新應用發展。 

(2) 在吸引國際人才部分，應檢討居留權相關規定，加強引進並留住

國際白領人才。 

(3) 應再釐清我國產業分類，定義清楚「軟體產業」。 

10. 臺北市政府林副市長欽榮： 

(1) 建議對於願意跟其他城鄉對接發展智慧城鄉的城市，直接提供輔

導與資源協助。 

(2) 建議中央機關應透過法規調適積極支持地方發展創新實證。 

(3) 應思考如何讓政府作為平台，借力使力，鼓勵民間發展數位經

濟。 

11. 新北市政府葉副市長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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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對於智慧城鄉能有更具企圖心的主張，並藉此加強對於國內

產業能量與未來技術發展盤點，並與國際界接。 

(2) 智慧城鄉是數位國家的發展基礎，而人才、資源、技術是智慧城

鄉發展的瓶頸，期待未來在本方案平台上可以加以串連。 

12. 桃園市政府王副市長明德： 

(1) 推動本方案時應思考政府與民間產業之間的關係，政府透過直接

補助或是採購來鼓勵新的應用服務，其出發點是基於提升國民福

利還是帶動產業發展，需要由上而下之政策規劃。 

(2) 本方案專業術語仍然太多，建議加強與地方政府多溝通，並強化

人員培訓。 

(3) 公務員依法行政，但防弊重於興利的觀念讓整體政策容易流於保

守，在推動創新採購時應能鼓勵也能保護公務員，才能順利推

動。 

13. 臺中市政府張副市長光瑤：在發展智慧城鄉上，中央可以針對各

地方政府已經在積極從事的發展項目，給予必要支援，成效會更

好。 

14. 臺南市政府張副市長政源： 

(1) 本方案屬於由上而下的政策思維，期待中央與地方協調平台機制

能再加強，展現由下而上的成果。 

(2) 建議中央能在既有智慧城市範疇與架構上繼續給予協助，或新增

項目，避免過去的努力白費。 

(3) 建議各都可選擇一個重點項目，中央與地方全力配合推動，避免

資源重複投入。 

（七） 院長提示： 

1. DIGI+方案涵蓋面向非常豐富多元，DIGI+小組是數位發展重要議

題的協調互動平台，期許各位委員往後能夠踴躍提供建言，協助

落實 DIGI+方案的推動，達成發展平等活躍的網路社會，推進高價

值創新經濟並建構富裕數位國家之願景。 

2. DIGI+方案符合國際趨勢，包括開放資料、人才及法規是落實數位

發展的關鍵，為因應未來產業及社會需求，建議執行內容應保有

彈性機制，並善用民間資源擴大參與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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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IGI+方案是對國家長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大型政策，DIGI+小

組扮演「跨部會」、「跨中央與地方」、「跨政府與民間」的跨界平

台，請 3位副總召集人協調各分組主政部會積極落實方案中之各

項行動措施。 

（八） 散會。（下午 5點 20分） 


